
110年苗栗縣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第四組第一次推動小組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0年 3月 23 日(星期二)13時 40分  

貳、 會議地點：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201會議室 

參、 會議主席：蔣主任意雄                       

肆、 出席人員：                                 紀錄:張潔 

    蔣委員意雄                 蔣主任意雄 

    張委員蕊仙            莊副局長素玲代  

    楊委員文志                 另有要務請假 

    林委員勤妹                 林委員勤妹 

    李委員威霆                 李委員威霆 

    黃委員寶中                 黃委員寶中 

    社會處                柳慧萍、張玉如社工師 

    教育處                徐韻茹科員 

    毒品防制心理衛生中心       徐珮詩社工員 

    勞青處               古珮菁檢查員、陳宥箴助理員 

    長期照護管理中心           鄧善宇職能治療師 

    衛生局                     趙佳吟約僱人員 

    原民中心                   田維嘉課長、石庭瑜課員、林佳

隆技佐、林真榆臨時人員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前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黃委員寶中： 

  首先想確認的是關於會議資料第 8頁第二點「109年 1月至 6月

服務家庭照顧者個案數共 122個(男性 29人、女性 93人)」之個

案數部分,計算方式係以人次抑或人數?建議長照中心修正。 

長照中心會後補充： 

一、109年 1月 1日起已委託辨理 4處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

據點，及 1處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資源中心，其委外辦理

單位及區域劃分如下： 

(一) 家庭照顧資源中心：由苗栗縣私立初衷居家長照機構

委辦；負責苗栗縣 18鄉鎮市。 

(二) 家庭照顧服務據點： 

1. 苗北區：由初衷復能物理治療所委辦；負責區域為竹南

鎮、頭份市、造橋鄉、三灣鄉、南庄鄉。 

2. 苗南區：由社團法人苗栗縣肢體傷殘自強協會委辦；負

責區域為通霄鎮、苑裡鎮、三義鄉、後龍鎮、西湖鄉。 

3. 苗中區：由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大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委辦；負責區域為苗栗市、頭屋鄉、獅潭鄉、銅

鑼鄉。 

4. 苗中次區：由中華民國健康心靈關懷協會委辦；負責區

域為卓蘭鎮、大湖鄉、泰安鄉、公館鄉。 

5. 每一據點均設置兩位社工專責服務，希望能建置更完整

且全面性的照護服務網，提供給家庭照顧者。 

二、109年 1月至 6月服務家庭照顧者個案數共 122人 (男性

29人、女性 93人)。 



李委員威霆： 

一、 會議資料第 9頁中，依「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輔導並查 

核哺(集)乳室部分，針對公共場所是依法必須設置，但是否

有依法不需設置但苗栗縣內有商家或公家機關單位等自發設

置者?若有，是否有表揚辦法？以達激勵之正向效果。 

二、 針對教育處辦理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住民子女教育實施計畫

經費共計 82萬 9,964元部分，可否臚列計畫各細項支出明

細，俾進行施行成效與成本效益之評估？ 

衛生局： 

關於李委員所提輔導設置哺(集)乳室的議案，目前我們持續推動

的是在每年 8月的國際母乳週活動期間(8月 1日至 8月 7日)，

會針對各個公共與非公共空間設置的哺(集)乳室進行表揚。 

教育處： 

有關本處辦理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住民子女教育實施計畫經費部

分，由於計畫各項目會再分別編列給不同的學校及機關共同推

動，我們會請業務科在各項子計畫臚列經費細項並完成統整後再

行提供。 

參、 跨局處議題討論 

一、說明： 

（一） 為強化跨局處合作推動性別平等，自 108年起苗栗縣性別平等

促進委員會第四組分工小組皆訂定誇局處議題，以行政院性別

平等重要議題為推動方針，衡酌本縣地方特性訂出四大跨局處

計畫，引領各局處聚焦執行年度性平重點工作，透過定期研商

及修正檢討機制，整合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擬訂相關政策及措

施，落實性別平等。 

（二） 另依據 109 年性別平等促進委員會第二次定期會議臨時動議



決議,四組跨局處議題於 110 年是否重新擬定或繼續執行，回

歸各小組自行討論決定。 

（三） 呼應本次 110年行政院性別平等業務推動實地訪評委員建：依

據苗栗縣人口結構及特殊人文特色，如客家族、高齡女性比例

等特性，推動合在地需求的政策，並加強檢視公共空間友善性

及便利性，以滿足不同族群(如孕婦、親子、身障者、高齡者)

的需，營造性別友善環境。 

二、辦法： 

（一） 於各分工小組選定一項跨局處議題，聚焦可行重點方向，據以

形成工作計畫並執行。 

（二） 建議本次跨局處計畫以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參與為主軸。 

（三） 性別目標:參考各中央部會性平推動計畫，支持高齡者積極參

與社會、提高生活自理觀念，延緩老化、預防失能，減輕女性

照顧負擔。 

（四） 具體作法: (性平考核委員建議可依據苗栗縣高齡女性比例高 

    等特性，推動符合在地需求的政策) 

1.結合政府及社區或民間團體資源，辦理長者運動保健師資培訓、

或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課程、講座、體適能活動。 

2.研擬將「長者健康促進、社會參與」納入社區據點、文化健康

站、長照站、樂齡中心等之輔導、獎勵、審查機制。 

3.擴大培育照顧服務員人數，研擬縮小性別落差改進策略。 

4.辦理長者運動保健師資培訓。 

（五）委員或各局處提出其他建議方案。 

三、討論 

蔣主任意雄： 

有鑑於本縣高齡女性多於男性的特性，如何設計活動方案並推



動才符合在地需求？去年的跨局處議題係針對停車位，今年 

是否要重新擬定推動方向？ 

黃委員寶中： 

建議跟統籌單位社會處確認一下，計畫中所提到的特殊人文特

色是指篩選特殊族群？抑或包含多元族群？兩者會導致不同的

發展方向。 

社會處： 

(一) 在新舊任秘書單位交接時，為引領新任秘書單位能順利選

定議題並共同推動，爰提出予以參考的架構。主要構想係

呼應本組主軸「健康與醫療照護」，因此參酌中央各部會

的做法與方向，提出跨局處議題討論的大方向，但僅作為

共同討論之基礎，希望大家能夠集思廣益。 

(二) 關於黃委員所提族群的問題，本處是依照我們苗栗縣的地

方特殊性質，即高齡人口，並作為政策構想的主要核心。 

黃委員寶中： 

由於族群與人口群是兩個不同的目標，將導致不同的政策設計

並由不同的局處專責，不會幫助我們直接達成目標，所以希望

可以先確立本組的政策目標，係針對哪一些目標人口群。 

蔣主任意雄： 

(一) 苗栗的人口分布以客家族群最多，原住民族僅占一小部

分，但在兼顧多元與平權以及本組的核心議題之原則下，

應以高齡人口為目標，再細分不同的群體。 

(二) 本縣的高齡女性人口比較多，在本組的議題範疇內，可否

將延長男性高齡餘命的構想納入本組的方案來推動？不知

各局處是否能提出可以達成本目標的具體作法？ 

 



李委員威霆： 

苗栗最大的問題在於高齡化，甚至更精確地講是超高齡化，而

我們對此做好了多少準備？就之前我所進行的相關研究與觀察

來說，本縣特殊的狀況在於高齡社會參與的男女比例懸殊，而

高齡社會參與的意義，在於其與延緩老化成正相關。針對苗栗

的研究數據顯示，男性在退休後的社會參與遠低於女性，而原

住民部落的差異尤鉅，是否可以透過活動設計提升高齡男性社

會參與之誘因？ 

黃委員寶中： 

(一) 我個人的經驗中也發現，高齡男性的心理障礙會大幅阻礙

社會參與之意願，但目前具體作法中只見「運動保健師資

培訓」，惟此一規劃主要的問題在於，誰可以認定這個資

格？目前現行法規中，運動師的資格認定並非正式資格；

再者，苗栗在地是否有師培機構? 

(二) 我們在政策設計時，應先評估資源與方向，再設定大目

標，並在大目標之下再聚焦特定幾個兼具重要性與可行性

之目標。 

林委員勤妹： 

(一) 男性族群確實比較少進行社會參與，在我之前舉辦活動的

經驗中，80位參與者中男性大概只有 6 至 7位。是否這

與本縣所設置的相關活動地點，在地理區位上太過於分散

有關？ 

(二) 另一個我特別注意到的地方，是軍公教退休人員的參與。

軍公教族群理應在公共事務及活動的參與上，會有比較高

的自我效能感，但實際呈現出來的並不如預期，甚是可

惜。因此是否可以鎖定軍公教人員為對象？同時作為一個



比較具體的目標，從小部分先開始著手。 

黃委員寶中： 

(一) 如果只針對特定族群會導致直接歧視問題，所以我們應當

直接針對高齡者，惟單單只說「強化高齡社會公共參與」

的範圍太過於模糊，建議先介定清楚方能聚焦討論。 

(二) 我們第四小組是聚焦在高齡長者，因此師資培育可以先不

納入討論範圍中，同時像前面大家提出的意見中也有提

到，師資培育於現行法規與實際狀況均無法提供正式證照

之外，也不屬於本組的處理範圍。 

蔣主任意雄： 

為契合本組健康、醫療、照護之主題，建議題目可以修正為

「強化高齡長者之公共社會參與」、「強化長者在地老化之健康

促進課程」。 

社會處： 

(一) 性別目標參考各中央部會性平推動計畫之具體作法。 

(二) 支持高齡者積極參與社會、提高生活自理觀念，延緩老

化、預防失能及減輕女性照顧負擔，包含： 

1. 結合政府及社區或民間團體資源，辦理長者運動保健師

資培訓、或社區長者健康促進課程、講座、體適能活

動。 

2. 擬將「長者健康促進、社會參與」納入社區據點、文化

健康站、長照站及樂齡中心等之輔導、獎勵、審查機

制。 

3. 擴大培育照顧服務員人數，研擬縮小性別落差改進策

略。 

(三) 男性參與比率確實較低，如果目標在強化高齡族群的參與



意願，是否能在實施的策略上採取鼓勵男性參與的措施？ 

李委員威霆： 

(一) 首先，我認為在眾多的議題設定中，是否可以將能吸引高

齡男性的「活動」列為考量重點。 

(二) 再者，透過既有的組織來進行動員，其實有很多苗栗在地

的公教員，一定有建立相關的溝通或社群網絡，是否能把

這些人找出來？不知道是否有哪些局處可以連結既有的組

織，並鼓勵他們站出來？ 

(三) 最後，配合其他主題（例如學習型城市），鼓勵民間自己

自發性辦理課程與讀書會，藉以感染大家的動力，但在細

節的分工上必須透過各單位協調磋商。 

教育處： 

本處推動學習型城市計畫，推動多元培力課程，包含各種活動

及整合終身學習資源。針對高齡長者的部分，數據顯示男性女

性的參與比例已經達到 7：3。另以性別本質差異來經營不同的

課程，嘗試過水電、汽修等訓練課程，但實際上，參與的意願

以及成果都不甚理想。 

衛生局： 

目前本局保健科持續推動實質友善社區，規劃一些課程與講

座，深耕並擴展社區服務資源，並積極鼓勵長者參與公共服

務。 

長照中心： 

本中心主要針對服務失能長者的相關活動，相關推動方案會全

力協助。 

毒衛中心： 

本中心有強調各族群活動者的心理健康層面，關於高齡長者的



部分，我們有特別在進行社區宣導政策的推廣工作。 

勞青處： 

我們主要負責青年，高齡者跟本處有關的是二度就業計畫，該

計畫於本年度啟動，之後的推動成果有具體建議再向大家報

告。 

蔣主任意雄： 

(一) 原民中心執行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服務原住民長者，苗

栗的泰雅族與賽夏族人多數在偏鄉，原住民女性長者去文

健站的比例確實比較高，泰雅族男性長者普遍有個想法是

「不想被照顧」，這也是本中心未來研擬計畫的重點。 

(二) 另外也會結合原家中心共同推動，目前也積極向原民會爭

取設置都會區多功能聚會所經費，以強化原住民長者之社

會參與，落實高齡長者在地安老。 

衛生局（莊素玲副局長）： 

大家好，我是衛生局副局長，謝謝原民中心接下本組秘書單位

的棒子，共同來強化高齡社會之公共參與。目前既有的政策都

非常用心，但在性別意識上仍有些模糊地帶，而這些措施有沒

有特別針對性別作思考，是否有透過不同的層面去思考，以促

進性別主流化並實現性別平衡？ 

黃委員寶中： 

針對課程設計的部分，要站在參與者的角度去看，而不是從公

部門的角度。我曾經做過問卷調查，樣本數有 1000多人，應該

有足夠的信度跟效度來解釋這個議題。問卷結果顯示，必須要

讓男性覺得自己還有社會價值，讓他看到自己的功能，找回自

己的角色，重新展現自己的價值。尤其高齡男性都希望可以在

工作了幾十年後，依然能對生活周遭有所貢獻。所以要因不同



人、地、時、事、物來設計活動，讓活動的效益極大化。 

林委員勤妹     

我非常認同黃委員所述，其實在苗栗，客家、閩南、原民這三

個族群中，有很多傳統活動都是以男性為主，如果要提升高齡

男性公共參與，其實大可不必從零開始另外規劃，首先應當考

慮結合這些既有的活動，從活動的策劃開始，即尋求當地高齡

男性加入討論及規劃，以提高其參與的意願。 

主席結論： 

1.確立跨局處計畫方向: 

(1)強化高齡者共同社會參與意願。 

(2)在地健康老化活動規劃。   

2.計畫執行年限:2年(110年至 111年) 。 

3.各單位執行任務:本小組第四組(健康醫療照顧組)就各局處目

前相關業務範疇內，於一個月內提供相關策略(如附件-填報

表)並回傳本中心彙辦。 

肆、 提案討論：無。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6時 30分。 


